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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百奥泰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奥泰”、“本公司”、“发行人”或“公司”）股票将于

2020年2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
的风险因素，在新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跟风“炒新”，应当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一、重要声明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承诺

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

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本公司

招股说明书“风险因素”章节的内容，注意风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本公司招股说

明书全文。
如无特别说明， 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中的相同。
二、投资风险提示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新股”）上市初期的投资风险，广大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具体而言，上市初期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
（一）涨跌幅限制放宽
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在企业上市首日涨幅限制比例为

44%、跌幅限制比例为36%，之后涨跌幅限制比例为10%。
科创板企业上市后前5个交易日内，股票交易价格不设涨跌幅限制；上市5个交易日后，涨跌幅限

制比例为20%。科创板股票存在股价波动幅度较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中小
板、创业板更加剧烈的风险。

（二）流通股数量较少
上市初期，因原始股股东的股份锁定期为36个月或12个月，保荐机构跟投股份锁定期为24个月，

网下限售股锁定期为6个月，本次发行后本公司的无限售流通股为54,615,402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13.19%，公司上市初期流通股数量较少，存在流动性不足的风险。

（三）发行价格不适用市盈率
发行人所处行业为医药制造业（C27），2020年2月6日（T-3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

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36.67倍，由于发行人尚未实现盈利，本次发行价格32.76元/股，不适用市盈
率标准，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未来可能存在股价下跌带来损失的风险。

（四）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
科创板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价格波动风险、市场风险、

保证金追加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价格波动风险是指，融资融券会加剧标的股票的价格波动；市场风
险是指，投资者在将股票作为担保品进行融资时，不仅需要承担原有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
还得承担新投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并支付相应的利息；保证金追加风险是指，投资者在交
易过程中需要全程监控担保比率水平，以保证其不低于融资融券要求的维持保证金比例；流动性风
险是指，标的股票发生剧烈价格波动时，融资购券或卖券还款、融券卖出或买券还券可能会受阻，产
生较大的流动性风险。

三、特别风险提示
（一）药物研发及上市风险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发行人有1个产品获得上市批准，有20个主要在研产品，其中1个产品

已经提交NDA申请，3个产品处于III期临床研究阶段，1个产品处于II期临床研究阶段，4个产品处于I
期临床研究阶段。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发行人已有一个阿达木单抗生物类似药BAT1406获得
上市批准，已就创新药BAT2094提交NDA申请，发行人在研产品的管线中处于临床试验阶段的主要
产品中3个为生物类似药，5个为创新药。由于创新药及生物类似药的研发技术要求高、开发难度大、
研发周期长且成本高昂，研发过程中常伴随着较大失败风险，主要包括：

（1）在研药物筛选风险
公司在研药物筛选具有不确定性。为了增加及补充公司药物品类或覆盖的适应症，公司需要成

功识别潜在的在研药物用于治疗目标适应症。 公司无法保证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及流程能够成功识
别及筛选具有临床价值的在研药品和/或适应症，而公司筛选出的潜在的在研药品亦可能因产生严
重的有害副作用或者未能达到预定效果等而无后续开发潜力。报告期内，以安全性评价为节点界定
项目是否终止的情况下，发行人存在一个研发终止的项目，终止原因为临床前安全性评价未探索到
安全耐受剂量，综合考虑后，公司内部评估后决定终止该项目。若公司将其精力及资源过多投入最
终可能被证明无后续开发潜力的在研药品、适应症或其他潜在项目，可能会对公司的业务造成不利
影响；

（2）临床开发风险
临床试验的完成进度取决于主管部门审批、与临床试验机构等第三方的合作、临床试验中心的

启动、试验所需资金筹集情况、患者招募、研究过程中方案执行、药物供应、数据处理及统计分析以
及过程中与监管机构沟通等各阶段的进度，任何政策变动、临床方案调整或变更、监管机构沟通时
间延长等，都可能对临床试验的如期完成和在研药物开发的顺利推进造成不利影响；

另外，在药物开发中，即使在研药物的临床前研究及初期临床试验取得进展，但其在临床试验
后期可能无法显示出理想的安全性及有效性，进而可能在临床开发中遭遇重大挫折。因此，若公司
未来的临床试验结果不如预期，可能对公司业务造成不利影响；

（3）合作研发的风险
公司按照行业惯例委任并计划继续委任第三方合同研究组织（CRO）、主要研究者及医院管理

或实施公司的临床前研究及临床试验。 公司在部分情形下依赖该等第三方实施临床前研究及临床
试验，而公司并不完全控制该等第三方的工作。公司签约的第三方合同研究组织、主要研究者及医
院的员工并非公司雇员，公司无法控制其是否为临床研究项目投入足够时间、资源及监督，而公司
有责任确保相关研究均按照适用方案、法律、监管规定及科学标准进行，公司委任第三方进行临床
试验并不能免除公司的监管责任。就公司与第三方合作开展的临床前研究及临床试验，若该等第三
方出现未能适当履行合同义务、履行合同未达预期或未能遵守监管规定等情形，公司获得的临床前
及临床数据在进度或质量上将受到影响，临床前研究或临床试验可能会延长、延迟或终止，且公司
可能无法获得监管部门批准或成功将公司在研药物实现商业化，从而导致公司业务受到不利影响。
而更换第三方合作研究机构可能导致成本额外增加及进度延迟， 从而可能影响公司药物研发项目
的整体时间表；

（4）审评审批的风险
近年来，药品注册审评制度持续调整，主管部门对研发过程的监管要求也不断提高，由于创新

药及生物类似药研发周期较长， 在此过程中可能会面临药品注册审评制度进一步变动或提高相关
标准，可能影响药物研发和注册的进度或导致审批结果不及预期，而竞争对手可能先于公司向市场
推出产品，从而影响公司在研药物实现商业化后的市场占有率，甚至导致研发项目失败，将对公司
业务造成不利影响。 可能导致在研产品未获监管批准或者审批过程造成延迟等不可控情形的原因
包括但不限于： ①未获得监管机构批准而未能开始或完成临床试验； ②未能证明在研产品安全有
效，或者临床结果不符合批准所需的统计显著性水平；③监管机构不同意公司对临床前研究或临床
试验数据的诠释； ④审评审批政策变动导致公司的临床前及临床数据不足或要求公司修订临床试
验方案以获得批准；⑤公司未能按照监管规定或既定的临床试验方案进行临床试验；⑥临床研究机
构、研究人员或临床试验中的其他参与者偏离实验方案，未按规定进行试验或退出试验等。公司由
于上述原因而延迟或终止任何在研产品的临床试验， 将直接影响公司的研发能力， 损害公司的业
务、财务状况及商业前景。

（5）尚未进入临床研究阶段的项目无法获得临床试验批件或者被技术替代的风险
药物早期研发过程需要经过药物作用靶点以及生物标记的选择与确认、先导药物筛选、候选药

物的选定等几个阶段，确立进入临床研究的药物。筛选出来的候选药物需通过大量的临床前研究工
作来论证其安全性与有效性，以决定是否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公司目前有11种在研抗体药物尚未进
入临床研究阶段，其中4项针对肿瘤免疫疗法，涵盖了该领域热门的免疫检查点靶点，中国目前仅有5
款已上市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药物， 数十款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药物处于临床阶段；5项针对自身免疫
性疾病，中国目前有十余款已上市的用于自身免疫系统疾病治疗的生物制剂，在研药物约数十种；2
项针对心血管疾病，中国目前有2款PCSK-9抑制剂处于临床阶段。发行人临床前的产品可能存在因
临床前研究结果不足以支持进行新药临床试验申请（IND）或相关申请未能获得监管机构审批通过，
从而无法获得临床试验批件的风险。此外，鉴于上述产品尚未进入临床研究阶段，如果竞争对手的
产品先于发行人开展临床试验或者相关领域出现突破性进展， 则对发行人的临床前产品的推进产
生重大影响。

（6）在研药物可能最终无法获得上市批准的风险
就公司在研药物获得监管机构批准上市之前， 公司必须在临床前研究及临床试验中证明在特

定疾病领域使用在研药物是安全及有效的，且有关生产设施、工艺、管理是符合要求的。除临床前研
究、临床试验的数据以外，药物上市申请还须包括在研药物的成分、生产及控制的重要数据。因此，
获得药物上市批准是一个耗时较长、成本高昂的过程，公司无法保证其提交的药物上市申请能够获
得监管机构的批准。公司就在研药物向监管机构申请上市批准方面经验有限，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
署日，公司仅就阿达木单抗生物类似药BAT1406获得上市批准，不能保证其他在研药品都最终能够
获得监管机构的批准。相关的药物上市批准可能是有条件的，譬如，可能要求对获准使用的领域进
行限制，或要求在产品标识上载明预防事项、禁忌事项或注意事项，或要求进行费用高昂及耗时较
长的上市后临床试验或不良反应监测。若公司在研药物无法获得上市批准，或该等批准包含重大限
制，则公司的目标市场将可能减少、在研药物的市场潜力可能被削弱。

（二）技术迭代风险
尽管公司成功开发了抗体酵母展示筛选平台、ADC技术平台及抗体生产平台等核心技术平台，

并基于前述核心技术平台开发了多个治疗性药物。但创新药和生物类似药行业竞争激烈，且可能受
到快速出现的重大技术变革的影响。公司面临来自全球医药公司及生物科技公司的竞争，部分竞争
对手有可能开发出在疗效和安全性方面显著优于现有上市药物的其他竞品， 若该等药物在较短周
期内获批上市，实现技术升级和药品迭代，将对现有上市药品或其他不具备同类竞争优势的在研药
物造成重大冲击。近年来，生命科学和药物研究领域日新月异，若在多样性抗体库、全人源抗体或功
能域的筛选制备领域、药物偶联领域或其他与公司核心技术相关领域出现突破性进展，或是在公司
药物治疗领域内诞生更具竞争优势的药物，将会对公司现有核心技术和在研产品产生重大冲击。

（三）发行失败风险
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将超过4亿股，若网下初始发行比例低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的80%，或网下投资者申购数量低于网下初始发行量的，则存在中止发行的风险。科创板新股发行价
格、规模、节奏等坚持市场化导向，询价、定价、配售等环节由机构投资者主导。在初步询价结束后，发
行人预计发行后总市值不满足所选择的上市标准的，应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
承销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中止发行。本次发行的发行结果将受到证券市场整体情况、投资者对公
司价值及发展前景的判断、投资者对本次发行方案的认可程度等多种内、外部因素的影响，本次发
行存在发行后总市值未能达到预计市值上市条件而发行失败的风险。

（四）存在累计未弥补亏损及持续亏损的风险
药品开发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需要大量前期资本开支，且面对在研药物可能无法取得监管批

准或不具有商业可行性的巨大风险。 公司经营会持续产生大量开支。 公司于2016年度、2017年度、
2018年度以及2019年1-6月产生亏损净额分别为13,658.41万元、23,550.95万元、55,311.12万元及
71,510.07万元，累计亏损164,030.55万元。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未分配利润为-64,201.15万元。另
外，公司存在较大的累计未弥补亏损，发行人由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基准日未
分配利润为负，截至2020年1月3日，由于发行人仍无产品进入商业化阶段，尚未形成销售，因此，该情
形尚未消除。公司未盈利状态可能持续存在或累计未弥补亏损继续扩大，进而可能导致触发退市条
件，而根据《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公司触及终止上市标准的，股票直接终止上市，
不再适用暂停上市、恢复上市、重新上市程序。

公司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持续亏损且存在累计未弥补亏损的情形将导致公司存在如下潜在风
险：

1、未来一定期间无法盈利或无法进行利润分配的风险
截至2020年1月3日，发行人仅就BAT1406取得上市批准、就BAT2094提交了NDA申请，其余产品

尚处于药物研发阶段，研发支出较大，尚未开展商业化生产、销售业务，亦无任何药品销售收入，因
此，公司未来一定期间无法盈利或无法进行利润分配。发行人预计未来将继续产生亏损。公司未来
亏损净额的多少将取决于包括公司药品开发项目的数量及范围、与该等项目有关的开支、将任何获
批产品进行商业化生产的成本、公司产生收入的能力等方面。若公司任何在研药物未能通过临床试
验或未能取得监管批准，或虽取得批准但不获市场认可或未能实现商业化，公司可能将始终无法盈
利。即使将来能够盈利，但公司亦未必能在其后期间保持盈利。预计首次公开发行后，公司短期内无
法现金分红，对股东的投资收益造成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

2、收入无法按计划增长的风险
发行人预计未来将继续产生亏损，且该等亏损将由于公司继续及扩大开发在研药物、寻求监管

批准， 以及因已获国家药监局上市批准的阿达木单抗生物类似药BAT1406加强商业化及销售而增
加，公司收入也可能无法按计划增长。另外，公司将持续投入研发在研药品，并在药品取得上市批准
后持续进行市场推广，如药品商业化后公司收入未能按计划增长，可能导致亏损进一步增加。

3、产品或服务无法得到客户认同的风险
开发一种药物从发现到可用于患者治疗通常需要花费数十年时间， 且公司产品可能无法得到

客户的认同。截至2020年1月3日，发行人仅就BAT1406取得上市批准、就BAT2094提交了NDA申请，
其余产品尚处于药物研发阶段，尚未开展商业化生产、销售业务，从而并未因销售药品产生任何收
入。公司业务前景及盈利能力取决于在研产品的商业化能力。公司无法确保在研产品能够取得药物
上市批准，即使公司在研药物未来获准上市并取得市场认可，公司在研产品的商业化前景依然存在
不确定性，商业化可能存在时间及效果不达预期的情形，风险包括公司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在研
产品获得上市批准后亦可能无法达到销售预期；公司营销团队正在组建中，若团队招募及发展不达
预期，则将影响公司未来进行商业化推广的能力；公司在研产品未来可能因定价偏高而导致销量不
及预期，公司产品进入医保目录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4、资金状况、研发投入、业务拓展、人才引进、团队稳定等方面受到限制或影响的风险
公司无法盈利或保持盈利将削减公司的价值，造成公司现金流紧张，损害公司业务拓展、人才

引进、团队稳定、融资、维持研发工作、扩大业务或继续经营的能力。
在研药物产生销售收入前，公司需要进行临床开发、监管审批、市场推广等经营活动。自公司成

立以来，公司的业务运营已耗费大量资金，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及2019年1-6月，公司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11,617.56万元、-23,668.30万元、-52,824.96万元及-35,905.10万元。
公司将在在研药物发现、推动在研药物的临床前研究、临床开发及商业化等诸多方面继续投入大量
资金。成功上市前，公司营运资金依赖于外部融资，如经营发展所需开支超过可获得的外部融资，将
会对公司的资金状况造成压力。 如公司无法在未来一定期间内取得盈利以取得或筹措到足够资金
以维持足够的营运资金，公司将被迫推迟、削减或取消公司的研发项目或未来的在研药品商业化进
度，将对公司业务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若公司经营活动无法维持现金流，将对公司的产品研发和在研药品商业化进度造成不利影响，
影响或迟滞公司现有在研药品的临床试验开展， 不利于公司在研药品有关的销售及市场推广等商
业化进程，可能导致公司无法及时向供应商或合作伙伴履约等，并对公司业务前景、财务状况及经
营业绩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资金状况面临压力将影响公司持续向员工发放并提升其薪酬， 从而影响公司未来吸引人
才和稳定现有团队，从而可能会阻碍公司研发及商业化目标的实现，并损害公司进一步扩大业务范

围的战略能力。
5、公司上市后触及终止上市标准的风险
若公司自上市之日起第4个完整会计年度触发《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2.4.2条

的财务状况，即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含被追溯重述）为负且营业收入（含被追溯
重述）低于1亿元，或经审计的净资产（含被追溯重述）为负，则可能导致公司触发退市条件。虽然发行
人预计未来4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内持续不盈利的可能性较小， 但截至2020年1月3日， 发行人仅就
BAT1406取得上市批准、就BAT2094提交了NDA申请，其余产品尚处于药物研发阶段，尚未开展商业
化生产、销售业务，存在持续无法盈利的可能性，公司未盈利状态可能持续存在或累计未弥补亏损继
续扩大，进而可能导致触发退市条件，而根据《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公司触及终止
上市标准的，股票直接终止上市，不再适用暂停上市、恢复上市、重新上市程序。

6、公司亏损可能将持续扩大
截至2020年1月3日，发行人仅就BAT1406取得上市批准、就BAT2094提交了NDA申请，其余产品

尚处于药物研发阶段，研发支出较大，尚未开展商业化生产、销售业务，面对在研药物可能无法取得
监管批准或不具有商业可行性的巨大风险。公司于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以及2019年1-6月产
生亏损净额分别为13,658.41万元、23,550.95万元、55,311.12万元及71,510.07万元，累计亏损164,030.55万
元，且存在亏损持续扩大的趋势。在亏损持续扩大的趋势。公司未来持续较大规模的研发投入、药品
上市申请及商业化的不及预期、药品市场推广带来的高额费用，均可能导致公司亏损呈现持续扩大
的趋势，从而对公司的日常经营、财务状况等方面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五）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其他关键岗位员工流失风险
公司目前高度依赖核心技术人员的研发能力和技术水平。招募及稳定科研、临床、生产、销售及市

场推广人员对公司的成功亦至关重要。公司与其他医药公司在争取科研人员等人才方面存在激烈竞
争。为进行有效竞争，公司可能须提供更高薪酬及其他福利，从而可能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
产生不利影响。由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无生物医药行业背景、核心技术人员持股比例较低、锁定期限
相对较短，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或其他关键岗位员工的流失可能对公司研发及商业
化目标的实现造成不利影响，并对公司业务战略的持续成功实施造成损害。

（六）知识产权相关风险
公司的商业成功取决于公司及合作方能否避免侵权、盗用或以其他方式侵犯第三方的专利及其

他知识产权。公司知悉在公司正在开发的药物领域中，存在诸多属于第三方的已发布专利及专利申
请，但仍可能存在公司目前并不知悉的第三方专利或专利申请，且随着公司营运领域的动态发展，很
可能会出现与公司业务有关的其他专利的发布。一般而言，生物科技与医药行业容易涉及专利及其
他知识产权方面的大量诉讼及其他索赔等法律程序。随着生物科技与医药行业的发展以及更多专利
的发布，可能会导致公司在研药物侵犯第三方专利权的诉讼风险增加。若对公司成功提起侵权、盗用
或以其他方式侵犯知识产权的索偿，或由公司赔付任何该等索偿和解，公司可能需停止研发、生产或
出售包含受到质疑的知识产权的产品，公司还可能需要支付巨额赔偿，包括故意侵权的损害赔偿及
律师费、支付授权费或重新设计公司侵权药物，从而可能需要大量的时间及成本。

即使知识产权相关的诉讼或其他法律程序最终以公司作为受益人而得到解决，有关事项或程序
的发生、发展等情况，可能对公司造成声誉影响，从而影响公司的业务经营。上述诉讼或法律程序可
能会大幅增加公司的经营亏损并减少可用于开发活动或未来销售、 市场推广或分销活动的资源。专
利及其他知识产权诉讼或其他法律程序的启动及延续导致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对公司在市场上的竞
争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同时，公司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公司通过知识产权（主要包括专利权）及非公开的专有
技术来保护公司的在研药物免受竞争。虽然公司已经寻求通过在中国、美国及其他国家提交专利申
请结合使用商业秘密等方法来保护具有商业重要性的在研药物及技术，不排除公司知识产权仍存在
可能被侵害的风险，若公司无法通过知识产权为公司在研药物取得及维持专利保护，或若所取得的
该知识产权范围不够广泛，第三方可能开发与公司相似或相同的产品及技术并实现商业化，且直接
与公司竞争，从而对公司就产品或技术成功实现商业化的能力造成不利影响。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股票注册及上市审核情况
（一）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主要内容
2020年1月14日，中国证监会发布证监许可〔2020〕92号文，同意百奥泰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注册申请。具体内容如下：
“一、同意你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二、你公司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招股说明书和发行承销方案实施。
三、本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四、自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上海证券交

易所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二）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股票上市的决定及其主要内容
本公司股票上市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百奥泰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科

创板上市交易的通知》〔2020〕50号批准。本公司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证券简称
“百奥泰”，证券代码“688177”；其中54,615,402股股票将于2020年2月21日起上市交易。

二、股票上市相关信息
（一）上市地点及上市板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二）上市时间：2020年2月21日
（三）股票简称：百奥泰；扩位简称：百奥泰生物
（四）股票代码：688177
（五）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本：414,080,000股
（六）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60,000,000股
（七）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票数量：54,615,402股
（八）本次上市的有流通限制或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359,464,598股
（九）战略投资者在首次公开发行中获得配售的股票数量：1,831,501股，均为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依法设立的相关子公司）获配股票
（十）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
（十一）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
（十二）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限售安排：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配售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24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

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本次发行中网下发行部分，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

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将根据摇号抽签结果设置6个月
的限售期，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根据摇号结果，10%的最终
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对应的账户数量为169个，这部分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3,553,097股，占网
下发行总量的8.70%，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6.11%

（十三）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十四）上市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三、发行人选择的具体上市标准
发行人选择的上市标准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第（五）项规定的上市标准：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 40�亿元，主要业务或产品需经国家有关部门批
准，市场空间大，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医药行业企业需至少有一项核心产品获准开展II期临床试
验，其他符合科创板定位的企业需具备明显的技术优势并满足相应条件。

本次发行价格为32.76元/股，本次发行价格确定后发行人上市时市值约为135.65亿元。截至本上
市公告书签署日，发行人有1个产品获得上市批准，有20个主要在研产品，其中1个产品已经提交NDA
申请，3个产品处于III期临床研究阶段，1个产品处于II期临床研究阶段，4个产品处于I期临床研究阶
段。满足《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五）项标准。

第三节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股东持股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百奥泰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Bio-Thera� Solutions,� Ltd.
本次发行前注册资本：人民币35,408万元
法定代表人：易贤忠
住所：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开源大道11号A6栋第五层
经营范围：药品研发（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除外）;生物技术咨询、交流服务（我国稀

有和特有的珍贵优良品种，国家保护的原产于我国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开发除外）;生物技术开发服务
（我国稀有和特有的珍贵优良品种，国家保护的原产于我国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开发除外）;医学研究
和试验发展（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除外）;生物药品制造;药品零售

主营业务：创新药和生物类似药的研发、生产
所属行业：根据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公司主营业务属于“医药

制造业”（行业代码为C27）
电话：(86-20)� 3220� 3220
传真：(86-20)� 3220� 3218
电子邮箱：db@bio-thera.com
董事会秘书：鱼丹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控股股东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七喜集团持有公司15,999.0270万股股份，持股比例为38.6375%，为公司

的控股股东。
七喜集团成立于2000年4月6日，注册资本为680,000万元，实收资本为221,8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

易贤忠，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0101721901546X，住所和主要生产经营地为广州市黄埔区埔南路63
号之中四号厂房，经营范围为“企业自有资金投资；资产管理（不含许可审批项目）；物业管理；单位后
勤管理服务（涉及许可经营的项目除外）；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办公设备租赁服务；
房屋租赁；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投资管理服务；投资咨询服务；市场调研服务；软件
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字动漫制作”，主营业务为投资管理。

2、实际控制人
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为易贤忠先生、关玉婵女士及易良昱先生，三人为直系亲属关系，其中，易贤

忠与关玉婵为夫妻关系，易良昱为易贤忠与关玉婵之子。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实际控制人通过
间接持股形式共同控制发行人合计59.2680%的表决权。

易贤忠先生，现任公司董事长，1959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身份证号4401111959********，无境外
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计算机及应用无线电专业。1985年至1991年历任广州白云山企业集团电
子工业公司技术员、 广州白云山企业集团下属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康聪电子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1991年至1997年任香港CHAT� HAY电脑有限公司中国区总经理；1997年至2001年任七喜电脑总经
理；2001年至2015年任七喜控股董事长；2000年4月至2005年12月任七喜集团董事长、总经理，2005年12
月至2019年4月任七喜集团经理，2005年12月至今担任七喜集团执行董事；2003年至2019年3月任百奥
泰有限董事长；2016年11月至2018年12月，任百奥泰有限总经理；2019年3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长。

关玉婵女士，中国国籍，身份证号4401111967********，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9年10月至2019年3
月期间担任发行人董事。

易良昱先生，中国国籍，身份证号4401111995********，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19年3月至2019年5
月期间担任发行人董事。

（二）本次发行后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股权结构控制关系图
本次发行后，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股权结构控制关系图如下：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姓名、职务、任职期间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任职期间
一、董事

1 易贤忠 董事长 2019年 3月 5日至 2022年 3月 4日

2 LI SHENGFENG
（李胜峰） 董事、总经理 2019年 3月 5日至 2022年 3月 4日

3 YU JIN-CHEN
（俞金泉）

董事、
副总经理 2019年 3月 5日至 2022年 3月 4日

4 HUANG XIANMING（黄贤明） 董事 2019年 5月 5日至 2022年 3月 4日
5 鱼丹 董事、董事会秘书 2019年 3月 5日至 2022年 3月 4日
6 邱俊 董事 2019年 3月 5日至 2022年 3月 4日
7 汪建平 独立董事 2019年 3月 5日至 2022年 3月 4日
8 唐清泉 独立董事 2019年 3月 5日至 2022年 3月 4日
9 姜永宏 独立董事 2019年 3月 5日至 2022年 3月 4日

二、监事
1 吴晓云 监事会主席 2019年 3月 5日至 2022年 3月 4日
2 包财 监事 2019年 3月 5日至 2022年 3月 4日
3 汤伟佳 监事 2019年 3月 5日至 2022年 3月 4日

三、高级管理人员

1 LI SHENGFENG
（李胜峰） 董事、总经理 2019年 3月 5日至 2022年 3月 4日

2 YU JIN-CHEN
（俞金泉） 董事、副总经理 2019年 3月 5日至 2022年 3月 4日

3 鱼丹 董事、董事会秘书 2019年 3月 5日至 2022年 3月 4日
4 占先红 财务总监 2019年 4月 19日至 2022年 3月 4日

本次发行后，除LI� SHENGFENG（李胜峰）外，其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直接持有本
公司的股份；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姓名 担任本公司董
监高情况

直接持股数量
（万股）

间接持股数量
（万股）

发行后合计
持股比例 限售期限

1 易贤忠 董事长 0 2,170.9469 5.2428% 三十六个月

2 LI SHENGFENG
（李胜峰） 董事、总经理 651.7332 5,014.7563 13.6845%

十二个月（在公司实
现盈利前， 自公司股
票上市之日起三个完
整会计年度内， 不减
持首发前股份）

3 YU JIN-CHEN
（俞金泉）

董事、
副总经理 0 134.1427 0.3240%

十二个月（在公司实
现盈利前， 自公司股
票上市之日起三个完
整会计年度内， 不减
持首发前股份）

4
HUANG

XIANMING（黄贤
明）

董事 0 0 0 -

5 鱼丹 董事、董事会
秘书 0 32.8046 0.0792%

十二个月（在公司实
现盈利前， 本人自公
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
个完整会计年度内，
不减持首发前股份）

6 邱俊 董事 0 0 0 -
7 汪建平 独立董事 0 0 0 -
8 唐清泉 独立董事 0 0 0 -
9 姜永宏 独立董事 0 0 0 -

10 吴晓云 监事会主席 0 20.7796 0.0502%

十二个月（在公司实
现盈利前， 自公司股
票上市之日起三个完
整会计年度内， 不减
持首发前股份）

11 包财 监事 0 12.6748 0.0306%

十二个月（在公司实
现盈利前， 自公司股
票上市之日起三个完
整会计年度内， 不减
持首发前股份）

12 汤伟佳 监事 0 16.7430 0.0404%

十二个月（在公司实
现盈利前， 自公司股
票上市之日起三个完
整会计年度内， 不减
持首发前股份）

13 占先红 财务总监 0 0 0 -
合计 651.7332 7402.8479 19.4518% -

注：间接持股数按照各董监高在相应间接持股公司持有股权比例/合伙份额比例*相应持股公司
持有公司的股份数计算；持股比例按照持股数/公司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除上述已披露的情况外，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
他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本公司尚未发行过债券，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持
有本公司债券的情况。

四、核心技术人员及持股情况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为LI� SHENGFENG（李胜峰）、YU� JIN-CHEN（俞金泉）、吴晓云、汤伟佳、包

财，其职务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1 LI SHENGFENG（李胜峰） 董事、总经理
2 YU JIN-CHEN（俞金泉） 董事、副总经理
3 吴晓云 监事会主席
4 包财 监事
5 汤伟佳 监事

本次发行后，除LI� SHENGFENG（李胜峰）外，其他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未直接持有本公司的股份；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姓名 直接持股数量
（万股）

间接持股数量
（万股）

发行后合计持股比
例 限售期限

1 LI SHENGFENG
（李胜峰） 651.7332 5,014.7563 13.6845%

十二个月（在公司实现盈利
前，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三个完整会计年度内，不减
持首发前股份）

2 YU JIN-CHEN（俞
金泉） 0 134.1427 0.3240%

十二个月（在公司实现盈利
前，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三个完整会计年度内，不减
持首发前股份）

3 吴晓云 0 20.7796 0.0502%
十二个月（在公司实现盈利
前，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三个完整会计年度内，不减
持首发前股份）

4 包财 0 12.6748 0.0306%
十二个月（在公司实现盈利
前，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三个完整会计年度内，不减
持首发前股份）

5 汤伟佳 0 16.7430 0.0404%
十二个月（在公司实现盈利
前，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三个完整会计年度内，不减
持首发前股份）

注：间接持股数按照各核心技术人员在相应间接持股公司持有股权比例/合伙份额比例*相应持
股公司持有公司的股份数计算；持股比例按照持股数/公司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除上述已披露的情况外，本公司核心技术人员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
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本公司尚未发行过债券，本公核心技术人员不存在持有本公司债券
的情况。

五、本次公开发行申报前已经制定或实施的股权激励及相关安排
（一）员工持股平台情况
发行人本次发行前未制定待本次发行上市后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

发行人通过现有股东启奥兴及其有限合伙人聚奥众、现有股东晟昱投资实施了股权激励。启奥兴及
晟昱投资合计持有公司3,917.3326万股股份，占公司本次发行后股份总数的9.4603%。截至2020年1月3
日，发行人通过上述员工持股平台已实施的股权激励相关安排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持股企业 持有持股企业出资额
（万元）

对应本次发行前发行人股份
比例（%）

1. 吴晓云 高级总监 启奥兴 7.8910 0.0587

2. 林键 VP
启奥兴 7.5855 0.0564
晟昱投资 15.0000 0.0141

3. 秦超 研发总监 启奥兴 6.5712 0.0489
4. 汤伟佳 研发总监 启奥兴 6.3581 0.0473
5. 包财 高级总监 启奥兴 4.8132 0.0358
6. 谭炳华 高级研究员 启奥兴 3.0518 0.0227

7. 倪穗佳 细胞培养负责
人 启奥兴 2.5429 0.0189

8. 徐臣超 研究员 启奥兴 2.2304 0.0166
9. 董清风 高级工程师 启奥兴 2.1237 0.0158
10. 李艳容 高级总监 启奥兴 1.7030 0.0127
11. 陈倍 QC副总监 启奥兴 1.6896 0.0126
12. 甘继荣 合成研究员 启奥兴 1.6087 0.0120
13. 陈振埕 研究员 启奥兴 1.5620 0.0116
14. 裴树军 研究员 启奥兴 1.4108 0.0105
15. 林冬霞 QA主管 启奥兴 1.1834 0.0088
16. 周远清 研究员 启奥兴 1.1317 0.0084

17. 鱼丹 董事会秘书
启奥兴 1.0094 0.0075
晟昱投资 30.0000 0.0282

18. 宁海升 纯化负责人 启奥兴 0.7976 0.0059

19. 高海玲 QC综合事务管
理员 启奥兴 0.7260 0.0054

20. 萧翠珍 研究员 启奥兴 0.6953 0.0052

21. 刘艳丽 知识产权副总
监 启奥兴 0.6076 0.0045

22. 冯段霞 项目经理 启奥兴 0.5892 0.0044

23. 阮小华 生产一部负责
人 启奥兴 0.5780 0.0043

24. 陈彩燕 研究员 启奥兴 0.5752 0.0043

25. 周银波 副总监兼项目
经理 启奥兴 0.3159 0.0023

26. 王朝禾 VP
启奥兴 0.1881 0.0014
晟昱投资 15.0000 0.0141

27. 魏晋 高级项目经理 启奥兴 0.1881 0.0014
28. 苏紫琪 研究员 启奥兴 0.1128 0.0008
29. 岳海涛 研究员 启奥兴 0.1128 0.0008
30. 薛云飞 研究员 启奥兴 0.1128 0.0008
31. 苏华飞 研究员 启奥兴 0.1128 0.0008
32. 王志刚 销售业务员 启奥兴 0.1128 0.0008
33. 王华琼 中试主管 启奥兴 0.1072 0.0008

34. YU JIN-CHEN
（俞金泉） 副总经理 聚奥众 50.9403 0.3788

35. 刘贤钦 研究员 聚奥众 0.3250 0.0024

36. 卢丽 产品检验负责
人 聚奥众 0.3245 0.0024

37. 贾丰彬 高级研究员 聚奥众 0.3081 0.0023
38. 刘帆 研究员 聚奥众 0.2969 0.0022
39. 欧子强 组长/研究员 聚奥众 0.2764 0.0021
40. 杨燕侥 制剂生产经理 聚奥众 0.2080 0.0015
41. 黄俊杰 研究员 聚奥众 0.2028 0.0015
42. 刘逸臣 细胞培养主管 聚奥众 0.1893 0.0014

43. 梁世忠 研究员 聚奥众 0.1710 0.0013
44. 石海燕 研究员 聚奥众 0.1484 0.0011

45. 吴用 高级研究员/制
剂开发组长 聚奥众 0.1128 0.0008

46. 严辉 合成研究员 聚奥众 0.1128 0.0008
47. 马健 研究员 聚奥众 0.1128 0.0008

48. WANG SHENGWU
（王盛武） 高级总监 聚奥众 0.0940 0.0007

49. 张慧 研究员 聚奥众 0.0940 0.0007
50. 陈奕藩 高级研究员 聚奥众 0.0940 0.0007

51. 杨依丽
高级研究员/理
化分析二组组
长

聚奥众 0.0940 0.0007

52. 陈丽花 高级项目经理 聚奥众 0.0940 0.0007

53. 刘媛媚 研究员/稳定性
组组长 聚奥众 0.0940 0.0007

54. 王世海 工程综合事务
主管 聚奥众 0.0940 0.0007

55. 任炳良 冻干线负责人 聚奥众 0.0800 0.0006
56. 陈发奋 细胞培养 聚奥众 0.0764 0.0006

57. 罗艳萍 生产综合事务
主管 聚奥众 0.0752 0.0006

58. 雷云 小试主管 聚奥众 0.0752 0.0006
59. 彭贤 纯化组长 聚奥众 0.0752 0.0006
60. 余影仪 研究员 聚奥众 0.0727 0.0005
61. 沈静宜 研究员 聚奥众 0.0727 0.0005
62. 曾昭明 研究员 聚奥众 0.0655 0.0005
63. 刘海亮 纯化主管 聚奥众 0.0582 0.0004
64. 吴思雅 研究员 聚奥众 0.0553 0.0004
65. 任泳生 纯化主管 聚奥众 0.0553 0.0004
66. 黄炜 研究员 聚奥众 0.0545 0.0004
67. 李立新 设备工程师 聚奥众 0.0509 0.0004
68. 罗晓萍 研究员 聚奥众 0.0473 0.0004

69. 邓春平 高级研究员/生
物分析组长 聚奥众 0.0376 0.0003

70. 黄雯茜 生化检验主管 聚奥众 0.0376 0.0003

71. 易贤忠 董事长、实际控
制人之一 晟昱投资 4,740.0000 4.4623

（二）员工持股平台持有公司股份的锁定期
根据上述员工持股平台分别出具的股份锁定及减持事项的承诺，自公司本次发行股票上市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启奥兴和晟昱投资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于本次发行上市前已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公司上市时未盈利的，在公司实现盈利前，启
奥兴和晟昱投资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个完整会计年度内不减持首发前股份。根据启奥兴、聚奥
众和晟昱投资的《合伙协议》和前述持股平台合伙人签署的《承诺函》，持股平台合伙人所持相关权益
拟转让退出的，只能向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内（即作为启奥兴/聚奥众/晟昱投资的合伙人）的公司员工
或其他符合条件的公司员工转让；锁定期后所持相关权益拟转让退出的，将严格按照启奥兴/聚奥众/
晟昱投资合伙协议的约定处理。

六、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前总股本为35,408万股，本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6,000万股，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股

本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万
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万

股）
持股比例
（%） 锁定期限制

一、有限售条件 A股流通股
1 七喜集团 15,999.0270 45.1848 15,999.0270 38.6375 36个月

2 Therabio
International 4,717.7729 13.3240 4,717.7729 11.3934 12个月

3 启奥兴 2,317.3326 6.5447 2,317.3326 5.5963 36个月

4 吉富启恒 2155.9471 6.0889 2155.9471 5.2066

12个月、36个月（于发行
人发行上市申报前六个月
内通过增资取得的 240万
股股份，自 2019年 3月 26
日起 36个月内不转让，其
余股份锁定 12个月）

5 粤创三号 2,133.3332 6.0250 2,133.3332 5.1520 36个月
6 兴昱投资 2,132.0002 6.0212 2,132.0002 5.1488 36个月
7 晟昱投资 1,600.0000 4.5187 1,600.0000 3.8640 36个月

8 浥尘投资 1,074.4802 3.0346 1,074.4802 2.5949

12个月、36个月（于发行
人发行上市申报前六个月
内通过增资取得的 100万
股股份，自 2019年 3月 26
日起 36个月内不转让，其
余股份锁定 12个月）

9 返湾湖 742.4586 2.0969 742.4586 1.7930 12个月

10 LI SHENGFENG
（李胜峰） 651.7332 1.8406 651.7332 1.5739

12个月（在公司实现盈利
前，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
起三个完整会计年度内，
不减持首发前股份）

11 合肥启兴 478.9869 1.3528 478.9869 1.1567 12个月

12 汇天泽 453.3334 1.2803 453.3334 1.0948

12个月、36个月（于发行
人发行上市申报前六个月
内通过增资取得的 240万
股股份，自 2019年 3月 26
日起 36个月内不转让，其
余股份锁定 12个月）

13 粤科知识产权 400.0000 1.1297 400.0000 0.9660

36个月（于发行人发行上
市申报前六个月内通过增
资取得的 400万股股份，
自 2019年 3月 26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
14 中科卓创 360.0000 1.0167 360.0000 0.8694 36个月
15 汇智富 191.5947 0.5411 191.5947 0.4627 12个月

16 中国中金财富证
券有限公司 - - 183.1501 0.4423 24个月

17 部分网下配售对
象 - - 355.3097 0.8581 6个月

小计 35,408.0000 100.0000 35,946.4598 86.8104 -
二、无限售条件 A股流通股

本次发行的社会公众股 - - 5,461.5402 13.1896 -
小计 - - 5,461.5402 13.1896 -
总计 35,408.0000 100.0000 41,408.0000 100.0000 -

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前的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不存在向投资者公开发售股份的情况。
七、本次发行后持股数量前十名股东
本次发行后、上市前，公司持股数量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限售期限
1 七喜集团 15,999.0270 38.6375 36个月
2 Therabio International 4,717.7729 11.3934 12个月
3 启奥兴 2,317.3326 5.5963 36个月

4 吉富启恒 2155.9471 5.2066

12个月、36个月（于发行人
发行上市申报前六个月内
通过增资取得的240万股股
份，自2019年3月26日起36
个月内不转让，其余股份锁

定12个月）
5 粤创三号 2,133.3332 5.1520 36个月
6 兴昱投资 2,132.0002 5.1488 36个月
7 晟昱投资 1,600.0000 3.8640 36个月

8 浥尘投资 1,074.4802 2.5949

12个月、36个月（于发行人
发行上市申报前六个月内
通过增资取得的100万股股
份，自2019年3月26日起36
个月内不转让，其余股份锁

定12个月）
9 返湾湖 742.4586 1.7930 12个月

10 LI SHENGFENG（李胜峰） 651.7332 1.5739
12个月 （在公司实现盈利
前，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三个完整会计年度内，不减
持首发前股份）

- 合计 33,524.0850 80.9604 -

八、保荐机构子公司跟投情况
（一）保荐机构子公司名称：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二）与保荐机构的关系：保荐机构的全资子公司
（三）获配股票数量：1,831,501股
（四）获配金额：59,999,972.76元
（五）占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3.05%
（六）本次获得配售股票的限售期限：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 24个月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6,000万股，占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14.49%，全部为公司公开发行新股。
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32.76元/股。
三、每股面值
每股面值为1.00元。
四、发行市盈率
不适用
五、发行市净率
4.82倍（按每股发行价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六、发行后每股收益
-1.36元/股（以2018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

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6.80元（按本次发行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其中，发行后归属于母公

司的净资产按经审计的截至2019年6月30日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和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之和计算）
八、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196,56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187,619.98万元。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于2020年2月17日出具了安永华明（2020）验字第61494123_G03号《验资报告》。
九、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
本次发行费用（不含税）为8,940.02万元，具体如下：

保荐承销费 7,783.02万元
会计师费用 394.84万元
律师费用 198.00万元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468.37万元
上市相关手续费等其他费用 95.79万元

注：以上费用均为不含税金额
每股发行费用为1.49元/股（发行费用除以发行股数）。
十、募集资金净额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187,619.98万元。
十一、发行后股东户数
本次发行没有采取超额配售选择权，本次发行后股东户数为37,257户。
十二、发行方式与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
最终战略配售股数1,831,501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05%。网上有效申购数量为37,150,934,000股，对应
的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3,224.91倍。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7,337,000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
为0.04666639%，其中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17,314,352股，放弃认购数量22,648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40,831,499股，其中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40,831,499股，放弃认购数量0股。本次发行网上、网下投资者放
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22,648股。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安永华明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审计了公司财务报表，包括2016年12月31日、2017

年12月31日、2018年12月31日及2019年6月30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16年度、2017年度、2018
年度及2019年1-6月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
动表和财务报表附注。安永华明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安永华明（2019）审字第61494123_G02号《审
计报告》。相关财务会计信息已在公告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中详细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
细阅读本公司招股说明书“第八节 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内容。

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为2019年6月30日，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19
年9月30日的资产负债表、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九个月期间的利润表、股东权益变动表和现金流量表
以及相关附注组成的2019年1月至9月期间的中期财务报告进行了审阅，并出具了《审阅报告》（安永华
明（2019）专字第61494123_G10号）。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第八节 财务会
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之“十七、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本上市公告书不
再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一、2019年1-12月的业绩预测情况
(下转C6版)


